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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轉讓股份

寶信汽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接獲瑞華環球投資有限公司（「瑞華」）通

知 ，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五 月 十 九 日 ， 瑞 華 同 意 向 本 公 司 11 名 僱 員（「 僱 員」）轉 讓

110,050,000股本公司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4.30%），代價為每股6.36港

元；以及向兩名獨立第三方轉讓 28,000,000股本公司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約 1.09%），代價為每股 6.36港元。瑞華為本公司其中一名控股股東，由楊楚鈺

女士以信託形式代楊愛華先生及楊澤華先生與其各自的子女及後人合法全資擁

有。楊楚鈺女士為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楊愛華先生的女兒。除本公司執行董事

華秀珍女士及趙宏良先生以及本公司首席財務官陳長東先生外，概無僱員為本公

司董事或高級行政人員。

承董事會命

寶信汽車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楊愛華

香港，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楊愛華先生、楊漢松先生、楊澤華先生、華秀珍女士

及趙宏良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陸林奎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刁建申先生、汪

克夷先生及陳弘俊先生。


